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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关于《期货经营机构诚信信息管理办法》 

修订情况的说明 

 

为落实证监会《关于印发 2020 年资本市场诚信建设工

作要点的通知》（证监办发〔2020〕10 号）《证券期货市场诚

信监督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166 号）及中国期货业协会

（以下简称“协会”）对期货公司会员信用评价体系建设工

作的要求，拟不再对期货公司进行评估，并调整为全面汇总

期货经营机构的诚信信息（以下简称“诚信信息”），意在

客观反映公司真实的诚信信息状况，减少主观自由裁量的评

价空间，从而将公司诚信状况纳入协会信用评价体系中进行

管理，故将《期货公司诚信评估方案》修订为《期货经营机

构诚信信息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诚信信息管理办法》）。

现将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修订背景 

2015 年 12 月 22 日,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

通过了《期货公司诚信评估方案》，经过一次试评和三年的

评估工作，有效推动了期货行业的诚信建设。但经过近几年

的评估工作实践发现，以往将期货公司简单分类为“红榜”

和“黑榜”的诚信评估形式无法全面反映行业真实的诚信

情况。同时，也有期货公司提出所采集的诚信信息不足以对

期货公司做出综合评价，发布的诚信评估结果容易使外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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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货行业诚信状况产生误解，影响行业形象，不利于公司后

续展业。为了使期货行业诚信信息管理工作更加精准化、常

态化、体系化，启动了此次修订工作，旨在建立健全期货行

业诚信体系，树立期货行业“诚信为荣、失信为耻”的良好

风气，引导期货经营机构诚实守信、合规经营，为期货市场

的健康稳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。 

二、修订过程 

在修订过程中，协会查阅了相关部委对诚信信息的相关

规定，充分听取了各方对诚信评估工作的意见建议，先后走

访了证监会期货监管部、法律部及部分期货公司，并对全体

期货公司就现有诚信评估工作进行了问卷调查。协会在对各

方意见建议进行了汇总和整理的基础上开展了有针对性的

修订工作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《诚信信息管理办法》包括总则、诚信信息内容、工作

程序和附则，共四章 13 条。其中总则包括制定依据、指导

思想、组织领导、管理对象四个方面；诚信信息内容包括诚

信信息来源、诚信信息类型两个方面；工作程序包括采集整

理、核实确认、异议复核、信息管理、信用修复五个方面；

附则包括禁止性条款等。 

四、修订情况 

《诚信信息管理办法》主要在六个方面进行了修订： 

一是扩大诚信信息管理对象范围。将诚信信息管理对象

由期货公司扩大至期货公司及其风险管理公司和资产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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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，实现对期货经营机构的全覆盖。 

二是优化诚信信息管理形式。借鉴最高法关于对失信被

执行人记录的形式，管理形式由百分制打分的形式修改为诚

信信息记录的形式，同时由每年定期公布“红榜”“黑榜”

名单的形式修改为实时更新诚信信息的形式。 

三是新增诚信激励信息。将期货经营机构被税务总局列

入纳税信用 A级纳税人名单，期货经营机构聘用共青团中央

评选的优秀青年志愿者纳入诚信激励信息。 

四是调整失信惩戒信息。更加聚焦存在主观恶意、性质

恶劣的失信信息。将期货经营机构被证监会及派出机构行政

处罚、采取监管措施，被协会实施纪律惩戒，被交易所实施

纪律处分的失信信息由 22 项调整为 4 项；“一票否决”的 7

项失信信息中仅保留被追究刑事责任 1项。同时，新增了被

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被发改委和人民银行列入涉金

融严重失信人名单、被税务总局认定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

事人、被统计局列入统计领域严重失信企业名单 4 项失信信

息。 

五是完善诚信信息管理程序。增加了诚信信息的复核确

认程序及信用修复等救济程序，从而形成有进有退的诚信信

息良性管理机制。 

六是调整诚信信息管理方式。由通过协会网站发布诚信

信息的方式调整为纳入协会诚信信息数据库进行管理的方

式。未来在诚信信息纳入协会信用评价体系后，如有期货经

营机构查询本公司的诚信信息，可向协会提交申请，协会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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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其出具诚信信息报告。 

特此说明。 

 


